
國立嘉義高工104學年度第一學期 
特教學生助理人員（鐘點制）甄選簡章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及助理人員遴用辦法。 

二、特殊教育設施及人員設置標準。 

 三、104學年度教育部國教署補助國立高中職學校進用臨時特殊教育助理人員實施計畫 

貳、錄取名額及聘期 
一、錄取名額：約僱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正取一名，備取二名。 

    二、聘期：自104年9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不包含寒、暑假）。 

參、報名資格條件： 
    一、年齡55歲以下。 

    二、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歷，具愛心、耐心且對特殊教育有工作熱忱者。 

    三、本校聘用臨時人員將依法函報回溯調查，曾有疑似違反性別平等事件者請勿報名。 

肆、工作內容： 

一、協助特殊教育學生之生活自理能力(包含如廁、體能等訓練)。 

二、協助特殊教育學生到達教學場地及回到教室。 

三、協助教師指導特殊教育學生進行相關教學。 

四、協助維護特殊教育學生在校時間（包含上下課）的安全。 

五、其他臨時交辦有關協助特殊教育學生之事項。 

伍、待遇： 

      由教育部核發，以實際服務時數計算（不包含寒、暑假），時薪120元，每週工作20小時。 

陸、簡章及報名表：請於公告時間(即日起~104年6月10日止) 逕自填具報名表(如下附)，

並於104年6月10日下午五點前回傳寄至(以下三種方式擇一): 

(1)郵寄:嘉義市彌陀路174號 嘉義高工教務處 註冊組 收 

(2) 電子信箱:1104@cyivs.cy.edu.tw 

(3)傳真電話:(05)2767887 註冊組收 

柒、甄選日期地點及方式： 

    一、甄選日期：104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0時整（當天上午9時50分教務處報到）。 

    二、甄選地點：本校教務處(嘉義市彌陀路174號 ) 

    三、電話：05-2763060轉1104 

    四、甄選攜帶證件：國民身分證正本、學歷證件正本(驗後歸還正本) 

    五、甄選方式：口試 

捌、榜示日期及方式：甄選結果於甄選當日下午五時前公告於本校網站及個別通知。 

玖、注意事項 
   一、錄取人員應於104年6月17日上午9時報到簽約，逾時以棄權論，由備取依序遞補。 

    二、本教師助理員經錄取僱用期間，如因經費不足需終止契約者，本校得隨時終止契約，    

不得異議。 

拾、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國立嘉義高工104學年度第一學期 

「特教學生助理人員（鐘點制）」甄選報名表 

報考類別：特教學生助理人員（鐘點制） 

姓  名  
出生

日期 
  婚姻 

□ 已婚 

□ 未婚 

相片黏貼處 

現職服務機關  職稱  

聯 絡 電 話 
日：                   夜： 

行動： 

聯 絡 地 址  

學       歷 

學 校 名 稱        系科「組別」 畢 業 年 月 

   

   

經歷(有無照顧

身心障礙者之經

驗，請詳列) 

服 務 單 位 工  作  內  容 任 職 期 間 

   

   

   

簡 要 自 述  

報考人 

簽  章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